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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闽财监罚〔2026〕1号

当事人：黄灿辉

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编号：350100620001

工作单位：福州市晋安台基电子商务合伙企业（普通合伙），原福

州市晋安晋全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地址：石狮市富贵天娇 2号楼 6号梯 1101 室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

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福建省财

政厅派出检查组对福州市晋安台基电子商务合伙企业（普通合伙），

原福州市晋安晋全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开展执业质量检查。

检查发现涉及你的问题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：

一、检查发现的问题

检查组随机抽取你作为注册会计师签字的 276 份报告进行检

查，审计工作底稿存在如下问题：264 份报告存在未履行必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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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程序、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，

如未实施函证程序、未执行存货监盘程序、未获取重要审计证据

（如银行对账单、合同、发票等）等问题;34 份审计报告无工作

底稿，如除审定表无其他审计底稿、重要科目无实质性审计程序

底稿等问题。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检查报告、检查工作底稿等相关证据予以

证实。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第

二十一条第一款“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，必须按照执业准则、

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”及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

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7 号）第六十条第一、五、七项“会

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、规则的要求，在实

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，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，形成审计

意见，出具审计报告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（一）在未履行必要的审

计程序，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；（五）

未实施严格的逐级复核制度，未按规定编制和保存审计工作底稿；

（七）违反执业准则、规则的其他行为”等有关规定。

二、处罚决定

你签发审计报告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，未获取充分适当的

审计证据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，违法情节严重。我厅依法向你

送达了处罚事项告知书，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

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在行政处罚告知书要求的期限内，

你未向我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听证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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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你上述违反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

政部令第 97 号）第六十条第一项的违法行为，根据《会计师事务

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7 号）第七十条第一

款“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，由

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由省级以上财政

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 1个月至 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”的

规定，我厅对你作出暂停执业 6个月的行政处罚。

你对本处罚决定如有异议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

向福建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或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

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

复议或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福建省财政厅

2026 年 5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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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福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。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6年 5月 25日印发


